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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如无特别说明，本图尺寸单位均以m计，道路坡度以%计。

2、本项目采用大地2000坐标系，高程系统采用85国家高程基准。

3、本项目相对标高±0.000相当于绝对标高12.8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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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设计说明：

一、本规划为汕头综保区扩围（北区）及连接段基础设施一期项目应急配套设施总平面图。

二、设计依据：

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14版）

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2018版）

《汕头综合保税区及扩围北区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（HJ-03001局部、HJ03004、HJ-03005控制单元）》

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GB50352-2019

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GB55031-2022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年版）

《城市消防站设计规范》GB51054-2014

《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》建标152-2017

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》GB55019-2021

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50189-2015

三、现状情况：

  本规划用地为汕头综合保税区及扩围北区一期HJ-03001控制单元局部地块，地块位于综合保税区北部广达路与埭头路交汇

处。北侧毗邻埭头路，西侧为现状广澳街道办事处，南侧与东侧均为待规划用地。地块现状用地形状为“梯形”，地势平坦

便于开发。

四、规划布局及控制要求：

  规划拟建设：1栋4层应急配套设施、1栋6层训练塔、1栋1层门卫室。新建应急配套设施使用功能为消防站。本项目新建建

筑物防火类别为多层民用建筑，耐火等级为二级，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（0.2g）。

  1、规划依用地形态，拟建1栋4层应急配套设施、1栋6层训练塔、1栋1层门卫室。

  2、规划用地北侧设置主出入口，消防车库直接面向城市道路并且退道路红线15m。用地内沿应急配套设施四周设置环形消

防车道，用地北侧设置消防登高场地。

  3、建筑高度：

  4层应急配套设施首层层高为5.7米，二至三层层高为3.9米，四层层高为4.2米，女儿墙高度为1.2米，室内外高差为0.3米

，规划建筑高度为19.2米，消防建筑高度为18.0米。

  6层训练塔每层层高均为3.6米，女儿墙高度为0.6米，规划建筑高度为22.2米，消防建筑高度为21.6米。

  1层门卫室层高3.5米，女儿墙高度为0.6米，室内外高差为0.1米，规划建筑高度为4.2米，消防建筑高度为3.6米。

  4、建筑退距：按照《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要求，通透式围墙与门卫室退道路红线不小于2米；应急配套

设施高度≤24米，退让道路红线不小于6米；训练塔为不封闭构筑物，无退让要求。

  本项目4层应急配套设施北侧退让用地红线15米，西侧退让用地红线16.36米，东侧退让用地红线9米；6层训练塔南侧及东

侧均退让用地红线1米；1层门卫室及通透式围墙北侧退让用地红线3米，东侧退让用地红线1米；应急配套设施与门卫室建筑

之间的间距为10米，应急配套设施与训练塔建筑之间的间距为16米，均满足规划退让及消防防火间距要求。

  5、配套设施：规划在4层应急配套设施的首层设置消防控制室、发电机房、配电室、泵房，半地下室设置消防水池及生活

水池；屋顶设置高位消防水箱。

  6、图中坐标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，85国家基准高程。尺寸单位为米。图中设计标高±0.000处，其绝对标高为12.800。

  7、海绵城市设计按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小于65%，年径流污染物消减率不小于45%，可透水地面面积比例不小于40%。

  8、本项目绿色建筑设计等级为一星级。

  9、本项目人防工程设计按地面总建筑面积的4%修建6级（含）以上防空地下室，防空地下室面积为135.19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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